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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隱聲明 

致各客戶及其他個別人士關於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（「條例」）的通知 

我們致力保護你的私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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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及儲存 

我們收集你的資料的途徑包括 

 經你與我們的互動及使用我們的產品和服務 

 在你瀏覽我們的網站或應用程式時經 cookies 及類似技

術（詳情請查閱「Cookies 政策」） 

 從其他人士及公司（包括其他滙豐集團旗下公司） 

我們也可能透過整合及分析資料衍生有關你的資料。若

你不向我們提供資料，我們可能無法為你提供產品或服

務。 

我們可能將你的資料儲存於本地或香港以外的地方（包

括雲端）。無論你的資料儲存於何處，均受我們的資料

標準及政策約束。我們有責任根據香港法律保護你的資

料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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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途 

我們將你的資料用於 

 為你提供產品及服務（例如銀行金融及/或保險），包

括進行信用檢查和其他日常運作 

 管理我們業務及履行義務，包括行使我們收取債務的法

律權利 

 偵測、調查及預防金融罪案 

 核實你的身分 

 經你同意後向你發送直接促銷資料（詳情請查閱下方第

7 部分） 

 設計我們的產品及分析我們服務的使用狀況 

 改進我們的產品、服務及市場推廣活動 

 確定銀行對你或你對銀行的債務 

 第 6 部分所列的其他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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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 

我們與以下人士披露你的資料 

 其他滙豐集團旗下公司 

 幫助我們向你提供服務或代表我們行事的第三方 

 信貸資料服務機構（包括信貸資料服務機構使用的中央

資料庫經營者），及在你違約的情況下，向債務催收機

構提供你的貸款資料 

 你同意我們與之披露你資料的第三方（包括經由應用程

式介面） 

 第 8 部分所列的其他第三方 

我們可能在本地或香港以外的地方披露你的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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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的權利 

查閱及更改 

你可要求查閱我們所儲存有關你的資料。我們可能就此

向你收取費用。 

你也可要求我們 

 改正或更新你的資料 

 說明我們的資料政策及慣例 

你可控制自己的市場推廣偏好 

你可控制收取市場推廣資料的類型，以及收取方式。 

你可隨時致電客戶服務熱線(852) 2822 0228 聯絡我們

對市場推廣偏好作出更改，或透過個人 e-Banking 更新

有關偏好。 

你可聯絡我們 

香港德輔道中 83 號 

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

資料保護主任 

傳真： (852) 2868 404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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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Cookies政策： 恒生銀行網站 > 資源 > 重要通告 > 網上重要通告 > Cookies政策。 



 

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 滙豐集團成員 

INTERNAL INTERNA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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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 

我們可能會 

 收集你向我們提供，與我們的產品或服務有關的個人資

料 

 收集生物辨識資料，例如你的語音認證、指紋及面部識

別資料 

 基於你的流動或其他電子裝置收集你的地域及位置資料 

 從代表你的人士或你透過我們服務與之往來的人士收集

資料 

 從公開渠道、信貸資料服務機構、債務催收及防範詐騙

機構以及其他資料整合機構收集資料 

 收集你使用我們的產品或服務時所衍生的其他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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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用途 

我們將你的資料進一步用於 

 編製及維持銀行的信貸評分模式並確保你的信用資料合

適 

 遵守法律、法則、合同安排及要求（包括我們的內部政

策）或包括香港或其以外的地區或國家的要求，這些監

管規定或要求可能是我們或滙豐集團必須遵從或選擇自

願遵從的 

 於第三方網站上為你提供個人化廣告（這可能涉及我們

將你與他人的資料進行整合） 

 讓我們的受讓人能對擬進行的轉讓交易作出評核 

 與上述（列於第 2 部分及第 6 部分）有關或你同意的其

他用途 

如你提供他人的資料 

如你向我們提供有關其他人士的資料，你應按本通知所

述，告知該人士我們將如何收集、使用和披露其資料，

並最好先取得其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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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促銷  

指我們使用你的資料向你發送我們或我們的合作品牌、

獎賞或忠誠計劃合作夥伴或慈善機構提供的金融、保險

或相關產品、服務和優惠詳情。 

向你進行市場推廣時，我們可能會使用你的資料，例如

你的姓名、聯絡資料、產品及服務組合資料、交易模式

及行為、位置資料、財務背景、人口統計資料、流動裝

置識別碼及你使用我們的網站與應用程式的相關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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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一步披露 

我們進一步向以下人士披露你的資料 

 本地或海外法律、監管、執法、政府和稅務等機構或權

力機關，以及執法機構與金融業界之間的任何合作協議 

 與你持有聯名戶口的任何人士、可代表你作出指示的人

士以及為你的貸款提供（或可能提供）擔保的任何人士 

 銀行、證券及其他金融交易的交易對手 

 任何第三方財務機構、承保人、信用卡公司、證券及投

資服務供應商以及我們可能轉讓業務或資產的任何第三

方以便其評估我們的業務 

 獎賞、合作品牌或優惠計劃的合作夥伴及供應商、慈善

或非牟利機構 

 支票的付款銀行 

 商戶及商戶的收單財務機構 

 我們的實質或擬轉讓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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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貸資料 

若你申請、擁有或曾有貸款（包括房屋貸款） 

我們會對你進行信用檢查，這可能涉及我們向信貸資料

服務機構（包括信貸資料服務機構使用的任何中央資料

庫經營者），及在你違約的情況下，向債務催收機構提

供你的貸款資料。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會將此類資料添加

到其資料庫及其使用的任何中央資料庫，可供其他信貸

提供者查閱，幫助評估是否向你提供信貸。你可查詢我

們定期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披露甚麼資料，並於有需要

時向其提出進一步查閱及更改資料的要求。 

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將保存你的資料。你可在全數清還貸

款後，指示我們要求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刪除有關資料。

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只會在下列情況下刪除你的資料： 

 你並無在全數清還貸款日之前的5年內，有任何逾期60

日或以上之欠賬。如有，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會從欠賬全

數還清日起計，將你的資料保留 5 年； 

 你未曾宣告破產並撇銷名下的貸款金額。如有，信貸資

料服務機構將於你解除破產之日起計 5 年屆滿後（你須

在解除時通知信貸資料服務機構），或你全數還清欠賬

之日起計 5 年屆滿後，刪除你的相關紀錄 

本通知於我們儲存你的資料期間適用。我們也會每年向

你提供此通知的最新版本。中文本與英文本如有歧義，

概以英文本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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